
《釋義及通則條例》

____________________ 

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4)條) 

____________________ 

議決就 2022年 5月 11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a) 《2022 年〈旅遊業條例〉(生效日期)公告》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年第 58號法律公告)；

(b) 《旅遊業(旅監局徵費外遊費百分比)公告》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年第 59號法律公告)；

(c) 《旅遊業(賠償基金徵費外遊費百分比)公
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 年第 60號法律公
告)； 

(d) 《旅遊業(收取徵費、繳付徵費及記錄徵費)規
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 年第 61 號法律公
告)； 

(e) 《旅遊業賠償基金(特惠賠償款額)規例》(即刊登
於憲報的 2022年第62號法律公告)；

(f) 《旅遊業賠償基金(特惠賠償申領程序)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年第63號法律公告)；及

(g) 《旅遊業(一般)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 年
第64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
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22年 6月 29日的會議。 

附錄 3 



《釋義及通則條例》 

____________________ 

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4)條） 

____________________ 

議決就 2022年 5月 11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a) 《〈2021 年財務匯報局(修訂)條例〉(生效日期)公告》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年第 65號法律公告)；

(b)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過渡及保留條文及相應修訂)規
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年第 66號法律公告)；及

(c) 《2022年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修訂附表 3B)公告》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22年第 67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
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22年 6月 29日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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